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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希猛代表：

　　您提出的关于构建建筑能效认证体系，推进建筑碳中和进程的建议收悉，现答复如下:

　　建筑能效提升是建筑节能领域的重要任务，对降低能源资源消耗、助力城乡建设领域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具有重要作用。

　　一、法律法规和标准中对建筑能效的相关规定
　　《民用建筑节能条例》（以下简称《条例》）于2008年7月23日国务院第18次常务会议通过，于2008年8月1日发布，目的是为了加强民用建筑节能管理，降低民用建筑使用过程中的能源消耗，提高能源利用效率而制定。《条例》第二十一条规定“国家机关办公建筑和大型公共建筑的所有权人应当对建筑的能源利用效率进行测评和标识，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将测评结果予以公示，接受社会监督”。第二十二条明确“房地产开发企业销售商品房，应当向购买人明示所售商品房的能源消耗指标、节能措施和保护要求、保温工程保修期等信息，并在商品房买卖合同和住宅质量保证书、住宅使用说明书中载明”。第二十五条提出“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应当对本行政区域内既有建筑的建设年代、结构形式、用能系统、能源消耗指标、寿命周期等组织调查统计和分析，制定既有建筑节能改造计划，明确节能改造的目标、范围和要求，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后组织实施”。2019年，我部印发《近零能耗建筑技术标准》（GB/T 51350—2019），明确近零能耗居住/公共建筑、超低能耗居住/公共建筑、零能耗居住/公共建筑能耗指标值。以上法律法规和标准文件中均对建筑能耗测评、公示、指标值等信息做了相关规定。

　　二、各部门开展的相关工作
　　我部高度重视建筑能效提升工作，积极推动相关工作。

　　推动新建建筑项目全面执行工程建设节能强制性标准，发布实施《严寒和寒冷地区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近零能耗建筑技术标准》等相关标准，不断提升建筑能效水平，并引导超低能耗建筑发展，逐步提高新建超低能耗建筑、近零能耗建筑比例。指导各地督促房地产开发企业严格按照建筑节能有关标准开发建设住宅，组织竣工验收时对住宅是否符合建筑节能强制性标准进行查验，对不符合建筑节能强制性标准的，不得出具竣工验收合格报告。

　　持续开展公共建筑节能改造，探索采用市场化方式实施高能耗公共建筑节能改造。2011年联合财政部印发《关于进一步推进公共建筑节能工作的通知》，启动公共建筑节能改造，并确定以天津、重庆、深圳、上海为重点城市开展公共建筑节能改造试点工作。2017年联合银保监会印发《关于深化公共建筑能效提升重点城市建设有关工作的通知》，明确重点城市的提升目标、支持政策、技术创新以及合同能源管理模式的应用比例。

　　2010年，我部印发《关于切实加强政府办公和大型公共建筑节能管理工作的通知》，强调做好能耗统计、审计和公示，启动能耗监管平台建设工作，研究推动合同能源管理在建筑节能运行领域的应用。2020年，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委印发《绿色建筑创建行动方案》，提出开展公共建筑能效提升重点城市建设，建立完善运行管理制度，推广合同能源管理与合同节水管理，推进公共建筑能耗统计、能源审计及能效公示。

　　国管局高度重视机关、学校、医院等公共机构建筑能效提升工作，取得积极成效。严格建筑能耗强度指标控制，推动新建建筑项目全面执行工程建设节能强制性标准和绿色建筑标准，推进供暖、空调、配电、照明、电梯等重点用能设备节能改造，实施中央国家机关节能改造，加大公共机构清洁取暖改造力度，推广新能源、新技术、新产品应用。2020年，全国公共机构单位建筑面积能耗18.48千克标准煤/平方米，与2015年相比分别下降了10.07%。电力、煤炭消费占比与2015年相比分别提升1.57%和下降1.57%。

　　三、下一步工作考虑
　　您提出的关于推行建筑能效证书认证的建议，对提升建筑能效，推进城乡建设领域碳达峰、碳中和具有重要作用。我部将深入贯彻党中央关于碳达峰、碳中和的战略决策，持续完善相关政策、法规和标准体系，因地制宜提高建筑节能标准，加强相关政策研究。

　　感谢您对住房和城乡建设事业的关心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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